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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文明、乔雪刚、刘清枝、韩玉凡、贺芙蓉、姚璐。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请咨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对本文件的修改意见，请反馈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天山区和平北路12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167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联系电话：0991-2381342；传真：0991-2391049；邮编：

83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991-2818750；传真：0991-2311250；邮编：

8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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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的基本要求、配置要求、配置方式、

配置程序和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设备设施与家具配置管理工作。地（州）县（市）可

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4885—2022  固定资产等资产基础分类与代码 

JGSW 05—2023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规格和性能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3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4年0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23年5月8日

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印发）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t the autonomous region level 

自治区本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

主党派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各类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区直单位）。 

3.2  

办公设备与家具  office equipment and furniture 

满足单位一般性业务工作需要所配置的基本设备，包括办公自动化设备、空调设备、办公家具等。 

4 基本要求 

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应结合存量和增量，其性能、数量应与单位履行职能相匹配。并符合下列基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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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办公设备配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配置具有较强安全性、稳定性、

兼容性，且能耗低、维修便利的设备，不应配置高端设备； 

b) 办公家具应结合办公布局，符合简朴实用、经典耐用要求，不应配置豪华家具，不应使用名

贵木材。 

5 工作要求 

5.1 区直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应符合以下条件： 

a) 机构设立或者变更； 

b) 新增内设机构、工作职能和人员编制； 

c) 现有办公设备与家具按规定处置后须更新配备； 

d) 难以与其他单位共享、共用相关办公设备与家具； 

e) 其他适用于办公设备设施与家具的情况。 

5.2 区直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应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规定》

组织实施。 

5.3 区直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应接受各部门和社会监督。 

5.4 区直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相关信息应及时更新。 

6 职责 

6.1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管理，按职责审核办公设

备与家具配置事项。 

6.2 自治区财政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 

6.3 各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管理配置管理事项。 

6.4 区直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单位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工作，并接受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自治区财政部门监督指导。 

7 配置要求 

7.1 办公设备配置要求 

7.1.1 样式要求 

办公设备样式应符合简朴实用、稳重大方的要求。 

7.1.2 颜色要求 

办公设备颜色应与办公家具协调，设备本身颜色保持一致性，以单色为主，选择黑、灰商务色，

便于调剂使用。 

7.1.3 环保要求 

办公设备应符合绿色产品设计评价标准。 

7.1.4 质量要求 

办公设备应符合可靠性、可维护性与可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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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数量和性能要求 

办公设备数量和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办公设备数量和性能要求 

序

号 
资产名目及代码 实物量 性能要求 

1 

台式计算机 

(含预装正版操 

作系统软件) 

A02010105 

结合单位办公网络布置以及保密管理的规

定合理配置； 

根据保密规定，内外网需物理隔离的单

位，按照不超过编制内实有人数150%配置。

内外网不需物理隔离的单位，台式计算机数

量上限为单位编制人数的100%； 

内设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配置1台涉密机 

外观：表面涂层均匀，说明功能的文字、

符号、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机械硬盘容量≥500 GB； 

固态存储容量≥240 GB； 

内存容量≥16 GB； 

USB3.0数据传输规范接口≥2个； 

独立显卡或集成显卡分辨率≥1920×

1080； 

显示屏尺寸≥23英寸，具备防蓝光模式； 

配备光驱设备 

2 

便携式计算机 

(含预装正版操 

作系统软件) 

A02010108 

便携式计算机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

实有人数的50%。外勤单位可增加便携式计

算机数量，同时酌情减少相应数量的台式计

算机 

外观：表面涂层均匀，说明功能的文字、

符号、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机械硬盘容量≥500 GB； 

固态存储容量≥240 GB； 

USB3.0数据传输规范接口≥1个； 

USB（含 3.0）接口数量≥3个； 

独立显卡或集成显卡分辨率≥1920×

1080； 

显示屏具备防蓝光模式； 

配备光驱设备，可为外置光驱 

3 
A4黑白打印机

A02021003 
单位A3和A4打印机的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

编制内实有人数的80%计算，由单位根据工

作需要选择配置A3或A4打印机。其中，A3打

印机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15%计算。彩色打印机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

置，按照不超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3%配

置，不足1台的按1台配置 

外观：表面涂层均匀，说明功能的文字、

符号、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

定，配置具有较强安全性、稳定性、兼容

性，且能耗低、维修便利的设备，不应配置

明显超出办公需要功能的高端设备 

4 
A4彩色打印机

A02021004 

5 
A3黑白打印机

A02021001 

6 
A3彩色打印机

A02021002 

7 
票据打印机 

A02021006 
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8 
复印机 

A02020100 

编制内实有人数在100人以内的单位，每

20人配置1台复印机，不足20人的按20人计

算；编制内实有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单位，

超出100人的部分每30人配置1台复印机，不

足30人的按30人计算 

9 

速印机(每分钟 

可复印60张以上) 

A02021201 

50人以上的独立发文单位可配置1台 

10 
扫描仪

A02021118 

便携式

扫描仪 
按照单位内设机构编制数配置 

高速双

面扫描

仪 

50人以上独立发文单位可配置1台 

11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00 

配置数量上限按照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30%计算，同时相应核减其他类型打印机和

扫描仪数量 

12 
文件(图文)传真机 

A02081001 

配置数量上限按照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3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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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办公设备数量和性能要求（续） 

序

号 
资产名目及代码 实物量 性能要求 

13 
其他传真通信设备

A02081099 
配置数量上限按照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30%计算 

外观：表面涂层均

匀 ， 说 明 功 能 的 文

字、符号、标志应清

晰、端正、牢固； 

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的

规定，配置具有较强

安全性、稳定性、兼

容性，且能耗低、维

修便利的设备，不应

配置明显超出办公需

要功能的高端设备 

14 
碎纸机

A02021301 

文件销 

毁功能 

按照单位内设机构编制数配置，厅局级领导按照职数单独配置 光盘及 

文件销 

毁功能 

15 
投影设备

A02020200 

固定式 会议室使用面积在80 m
2
以上的会议室可配置1台 

便携式 

编制内实有人数在100人以内的单位，每20人可以配置1台投影

仪，不足20人的按20人计算；编制内实有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单

位，超出100人的部分每30人可以配置1台投影仪，不足30人的按

30人计算 

16 

空调机组 

A02052305 

办公、业务用房使用面积未超过5000 m
2
的，原则上不配置中央

空调
a
 

空调机
b
 

A02061804 

其他制冷空调设备 

A02052399 

使用面积在15 m
2
以下的，可配备1匹机 

使用面积在15 m
2
 (含)～25 m

2
的，可配备1.5匹机 

使用面积在25 m
2
 (含)～30 m

2
的，可配备2匹机 

使用面积在30 m
2
 (含)～40 m

2
的，可配备3匹机 

使用面积在40 m
2
 (含)～80 m

2
的，可配备5匹机 

使用面积超过80 m
2
 (含)的，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17 
冷风机 

A02061802 

根据办公场所分布合理配置，原则上配置空调的不再配置冷风

机 

18 

电视机 

A02091001 
原则上根据视频会议室的需要配置 

其他电视设备 

A02091099 

19 

数字照相机(含镜头) 

A02020501 

单反相机、数码摄录机按照不超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1%配

置。不足100人的根据业务需要可各配置1台。普通相机按照不超

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3%配置 

通用照相机(含镜头) 

A02020502 

20 

通用摄像机 

A02091102 

摄录一体机 

A02091103 

录像机 

A02091101 

21 

会议室 

音响设备 

A02091200
c
 

小型会 

议室音 

响设备 

会议室使用面积30 m
2
～50 m

2
(不含)的会议室使用面积在30 

m
2
(含)以下的，原则上不配备音响及多媒体系统 

中型会 

议室音 

响设备 

会议室使用面积在50 m
2
～100 m

2
(不含)的 

大型会 

议室音 

响设备 

会议室使用面积在100 m
2
以上的 

a   
基本建设项目除外。 

b   
已安装空调机组的原则上不再配置分体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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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办公家具配置要求 

7.2.1 具体要求 

办公家具样式、颜色、环保、质量、参考样式及摆放参考样式宜符合JGSW 05—2023的规定。应结

合办公布局，符合简朴实用、经典耐用要求，不应配置豪华家具，不应使用名贵木材。 

7.2.2 办公家具数量和性能要求 

办公家具数量和性能要求见表2。 

表2 办公家具数量和性能要求 

序

号 
资产名目及代码 适用范围 材质 实物量 性能要求 

1 
办公桌 

A05010201 

厅局级 

 钢木结合/

木制 
1张/人 

可选择主台、副台、三屉活动推柜等构成。 

主台：2.2 m×1.10 m×0.76 m或2 m×1 m×0.76 m

中间净空高＞0.58 m； 

副台：1.4 m×0.55 m×0.66 m或1.2 m×0.55 m×

0.66 m，抽屉内宽≥0.23 m； 

推柜：0.42 m×0.49 m×0.66 m，配置三连锁 

可选配键盘架、电脑主机箱空格、单开门柜 

处级及处

级以下 

可选择主台、副台、三屉活动推柜等构成。 

主台：1.8 m×0.9 m×0.76 m或1.6 m×0.8 m×

0.76 m，中间净空高＞0.58 m； 

副台：1.2 m×0.44 m×0.66 m或1 m×0.44 m×

0.66 m，抽屉内宽≥0.23 m； 

推柜：0.42 m×0.49 m×0.66 m，配置三连锁; 

可选配键盘架、电脑主机箱空格、单开门柜 

2 
办公椅 

A05010301 

厅局级 

及以下 

椅架：

钢 制 / 木

制塑胶； 

覆面：皮

制/网布/

防静电麻

绒 面 料 /

科技布；

填充物：

泡 棉 / 海

绵 / 蓬 松

棉  

1张/人 座高0.42 m，扶手高0.22 m，背倾角95°～105° 

3 
三人沙发 

A05010401 

厅局级 框架：

木制；覆

面：皮制

/ 防 静 电

麻绒面料 

≤1个/办

公室 2.15 m×1 m×0.93 m，座高0.4 m～0.6 m（含下沉

量） 处级及处

级以下 

≤2个/办

公室 

4 
单人沙发 

A05010402 
— 

≤2个/办

公室 

1.08 m×1 m×0.93 m，座高0.4 m～0.6 m（含下沉

量） 

5 
茶几

A05010204 

大茶几 

厅局级 

及以下 
木制/玻璃 

视办公

室使用面

积，每个

办公室可

以选择配

置 1 个 大

茶几或者

1 个 小 茶

几 

长1.2 m～1.8 m，宽0.7 m～1.2 m，高0.4 m～0.55 

m，形状规则 

小茶几 
长0.6 m～0.7 m，宽0.45 m～0.6 m，高0.38 m～

0.50 m，形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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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办公家具数量和性能要求（续） 

序

号 
资产名目及代码 适用范围 材质 实物量 性能要求 

6 
书柜 

A05010501 
处级及以上 木制/钢制 2组/人 

0.9 m×0.42 m×2 m；可配对开门顶

柜；层间净高≥0.25 m 

7 
文件柜 

A05010502 
厅局级及以下 木制/钢制 1组/人 

0.9 m×0.42 m×2 m；内置不少于4块

可调节隔板；层间净高≥0.33 m 

8 
更衣柜 

A05010503 
厅局级及以下 木制/钢制 1组/人 

0.9 m×0.42 m×2 m或0.6 m×0.4 m

×1.85 m ；配穿衣镜；2块固定隔板 

9 
保密柜 

A05010504 
厅局级及以下 主材：冷轧钢 

根据保密规

定和工作需要

合理配置 

钢板（含涂层）＞1.1 mm；柜体一次

成型；配符合要求的密码锁 

10 
保险箱 

A05010505 
厅局级及以下 钢板/合金 

根据工作需

要合理配置 

高度0.45 m～1.8 m；宽度0.4 m～

0.45 m 

11 
茶水柜 

A05010505 
会议室 木制 1组/会议室 

高度0.8 m～1.2 m；宽度0.8 m～1.5 

m；深度0.4 m～0.5 m 

12 

木质衣架类 

A05010601 

厅局级及以下 

办公室 
木制/金属 1组/办公室 

高度：1.5 m～2 m；宽度：0.3 m～

0.5 m 

金属质衣架类

A05010602 

其他衣架类 

A05010699 

13 
会议桌 

A05010202 

中小型会议室

(使用面积在80 

m
2
及以下的) 钢木结合/

木制 

＜90组 

单元规格1.2 m×0.55 m×0.75 m，可

据会议室面积拼装单元 大型会议室 

(使用面积在80 

m
2
以上的) 

＜90组×使

用面积/80 m
2
 

14 
会议椅 

A05010303 
会议室 

椅架：钢

制/木制；

覆面：皮制

/网布/防静

电麻绒面料

/科技布；

填充物：泡

棉/海绵/蓬

松棉   

视会议室使

用面积情况配

置 

0.48 m×0.5 m×0.9 m，座高0.42 

m，背倾角95°～105° 

接待室家具 专设接待室单位 

符合上述

有材质要求

的，按以上

沙 发 、 茶

几、桌、椅

等材质要求

配置 

视接待室使

用面积情况配

置 

符合上述推荐规格的，宜按以上沙

发、茶几、桌、椅等规格配置 

 

8 配置方式 

8.1 调剂 

区直单位资产配置，应优先通过调剂方式解决。无法调剂的，应本着控制成本、节约资金、方便

使用的要求，对租用、购置、建设等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可行性论证，选择最优方式进行配置。资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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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由划出方主管部门或自治区直属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保障服务中心根据政府公物仓管理规定办

理。 

注： 调剂指以无偿调入的方式配置资产的行为。 

8.2 租用 

资产租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市场化要求，遵守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 

注： 租用指以一定费用取得资产使用权的方式配置资产的行为。 

8.3 购置 

对于资产处置后的更新或新增申请，符合资产配置标准的，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结合单位资

产存量和业务需要从严审核。 

注： 购置指以购买的方式配置资产的行为。 

8.4 建设 

资产建设应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重大事项应经过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 

注： 建设指以自建、自行研制等方式配置资产的行为。 

8.5 接受捐赠 

区直单位通过接受捐赠的方式配置资产，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 

8.6 共享共用 

区直单位在配置大型仪器、教学科研设备等价值较高的资产时，应优先通过共享共用方式解决；

无法解决的，按照保障需要、科学合理的要求配置。 

8.7 临时配置 

区直单位经批准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组建临时性专项工作机构等需要配置资产的，原

则上通过调剂、借用、租用等方式解决。确需购置资产的，由主办单位按配置标准和程序报批，会议、

活动结束或机构解散后，资产应按规定上交政府公物仓管理。 

9 配置程序 

9.1 配置计划部署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于每年8月15日前下发编制下一年度资产配置计划的通知，明确编制依据、

内容和工作要求。 

 

9.2 提出申请 

9.2.1 提出申请前，应准备的资料如下： 

a) 更新单位基础信息。各单位应以通知下发上月底编制内实有人数、内设机构数为基础，收集

编制计划所需的最新单位基础信息资料； 

b) 完成资产对帐。各单位应加强资产与财务对账，确保通知下发上月底资产数据账账相符、账

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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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对修改资产类别。各单位应根据 GB/T 14885—2022 的要求，核对、修改资产卡片类别代

码，确保存量资产数据准确无误； 

d) 资产配置计划申报。各单位填制年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申报审核表，连同资产配置计划编报

说明等材料于通知日期前送主管部门进行初审。 

9.2.2 区直单位应根据现有资产存量、使用状况、资产配置标准和下一年度人员变动、工作需要等情

况，在资产配置标准内按要求编制本单位资产配置计划，填写申报审核表（见附录 A），按具体通知

时间报送主管部门。 

注： 配置计划包括申请报告、编制文件、资产存量报表、机构调整文件等。 

9.2.3 对于能够在现有存量资产中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应配置。 

9.2.4 编制年度部门预算的区直单位需要在预算年度购置固定资产的，均需编制预算年度资产配置计

划。 

9.2.5 涉密项目资产配置计划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有关规定，提供涉密依据，线下申报，

仅需要填写数量、总金额、计划采购方式，无须申报明细内容。 

9.2.6 未按时报送的单位，视为无资产配置需求，原则上不予审核配置计划。 

9.3 主管部门初审 

9.3.1 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本单位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和初审意见，于通知日期前报自治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 

9.3.2 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存量资产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合理性等进行审

核。 

9.3.3 对于部门内部单位之间的资产，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调剂和共享共用。 

9.3.4 确须购置的，主管部应汇总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资产配置计划和初审意见，于通知日期前报自治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无下属单位的，直接向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报送本单位资产配置计划。 

9.4 受理审核 

9.4.1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核实相关情况，形成审核批复。 

9.4.2 申请单位提交的资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及时受理。资料不完善的，应一次性告知。 

9.4.3 受理申请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 2名以上工作人员复核。 

9.4.4 对资产对账不及时以及存在其他资产管理问题且未整改到位的单位，视情况采取暂缓审核资产

配置计划、核减资产配置计划数量等限制措施。 

9.4.5 资产配置计划一经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9.5 组织实施 

9.5.1 区直单位根据资产配置计划审核意见，按确定的配置方式和程序进行配置。 

9.5.2 区直单位根据资产配置计划审核意见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算，随同单位部门预算一并报自治区

财政厅审核。 

9.5.3 资产配置计划未经审核，不应列入部门预算和单位经费支出。 

9.6 归档 

区直单位资产配置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将配置资产及时登记入账，更新信息管理系统。 

9.7 紧急特殊情况下的配置程序 

紧急特殊情况下先配置，后于紧急特殊情况结束后60日内补办手续，按原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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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紧急特殊情形。 

注2：中央、自治区党委、政府、国家部委等上级临时部署的重大决策、重大任务等。 

注3：其他报经有关程序审核认定的情形。 

10 监督管理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区直单位资产配置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资

产配置中的各种违规行为，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提高资产配置和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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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年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申报审核表 

见表A.1。 

表A.1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年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申报审核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单位编制人数  单位实有人数  
新增资产配置 
原因及依据  

行次 资产 
分类 

资产存量情况 
计划处置

资产数量 

标准内可 
配置情况 单位申报数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自治区机关事业 
管理局审核意见 

数量 已达使用

年限数量 数量 单价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配置 
方式 

1 
一、办公

设备与家

具 
             

2 （一）办

公设备              

3 1、              
4 2、              
5 ……              

6 (二）办

公家具              

7 1、              
8 2、              
9 ……              

10 二、专用

设备              

11 1、              
12 2、              
13 ……              

14 三、其他

资产              

合计              
 
区直单位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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